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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推荐校园安全专家智库人选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委（教育局、公共服务局），各高校，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和《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击三年行动（2024—2026年）》重点任务，充分发挥专家力量在校园安全管理、学生健康守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拟对校园安全专家智库进行调整和充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遴选范围
主要包括校舍安全、建筑施工安全、消防安全、燃气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设施设备安全、实验室及危化品安全、治安安全、数据安全、文体活动安全，以及突发事件处置、事故调查、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心理健康等领域的专家。
二、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较好的政治素养和理论素养，具备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无违法违纪记录；
（三）熟悉教育行业特点及校园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四）坚持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正派、严于律己、责任感强、身体健康；
（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具备处级以上职务；在有关安全领域具有较高权威；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消防工程师等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从事所属领域或专业技术5年以上，熟悉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参与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具有应急预案编制、演练组织经验。
（六）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0周岁，资深权威专家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三、主要任务
参与市教委组织的安全检查、督导评估、应急预案评审、应急演练指导、培训授课，以及为校园安全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意见，对校园安全政策制定、标准修订提出专业建议等。
四、有关要求
按照个人自愿和组织推荐的原则，请各单位择优推荐入库专家人选。原则上，每个区县教育部门、直属单位，可择优推荐1—2名；每所高校，可择优推荐3—5名。市教委将组织有关专业人士对推荐人选复核确认后，择优纳入市教委校园安全专家智库成员，并发文公布或颁发聘书。请各单位将《校园安全专家库人选推荐表》，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同意后，于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12:00前发送至邮箱908123386@qq.com。
联系人及电话：张国建； 023—60393004，15123361742。 

附件：校园安全专家库人选推荐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26年4月10日










附件
校园安全专家智库人选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电子照片

	出生日期
	
	民  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参加工作时间
	
	健康状况
	
	

	专业技术职称
	
	行政职务
	
	

	最高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安全领域
	

	工作单位
	
	单位所属部门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个人简历








	主要研究成果及突出贡献
（主要内容包括：从事过的与校园安全管理相关的工作、发表的论文专著、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获奖情况等，可附页）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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